台南縣立後壁國民中學九十九學年度九年級校外教學參觀招標須知
壹： 總則 
1、 依據：台南縣政府八九府教學字第一六四九六Ｏ號「台南縣國民中小學校外教學活動實施要點」

2、 名稱：後壁國中九十九學年度九年級校外教學參觀。

3、 辦理活動日期：自99年11月10、11、12日舉行，三天二夜。

4、 主要活動行程：
（1） 本校預定旅遊地點為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野柳海洋世界、淡水老街或基隆廟口、台北國際花卉博覽會、日月潭纜車、九族文化村，廠商可自行設計行程並增加其他景點。
（2） 住宿地點：11/10夜宿於金山青年活動中心，11/11夜宿於日月潭景勝樓湖畔飯店。

5、 參加總人數：學生約數87人（ 依實際參加學生人數為準 ）共3班，及隨行教師行政人員6人。
6、 活動費用：
每位學生參加費用預估3400元整，應含：車資、膳食（共五餐）、住宿費、全部遊樂設施之門票、停車及過路費、旅遊手冊、師生識別證、保險、司機領隊服務費、隨行教師行政人員行程費用及其他什費等費用。

7、 付款方式：
於活動結束後，由校方召開檢討會，確認得標廠商無違約情事及罰款金額，由得標廠商備妥統一發票，辦理請款手續後一週內提出申請，並依正常行政時程付款。

8、 評選流程：
（1） 公告日期：民國99年 月 日（星期 ）至99年 月 日（星期 ）止。廠商說明會：由本校邀集優良廠商蒞校舉辦說明會，有意願廠商需於民國99年 月 日之前將評選資料送交本校總務處並領取標單。於99年  月  日評選當天  時  分提前到校抽籤簡報順序（請針對企劃書簡介）。

（2） 評選地點與人員：民國99年 月 時 分，於本校會議室由本校評選委員小組審查。
（3） 評選：以上9位評選人員每人一票，最高票者即為當選廠商。
（4） 公佈結果：評分後闢室召開評選委員小組會議，經小組核定後隨即公佈。
（5） 評分標準︰行程、住宿、膳食40%、車輛狀況（車齡、自有或租用）30%、公司服務狀況10%、單價20%。
貳：評選廠商資格條件

一、基本資格： 
（一）、國內旅行業者。營業項目列有旅行業或得以辦理旅遊服務廠商，在主管機關登記合格及當地縣市政府領有營業執照者。
（二）、具有旅行業或得以辦理旅遊服務同業公會會員資格。
（三）、持有最近一期稅捐機關納稅證明，無不良紀錄者。
（四）、與履約能力有關者：最近三年曾承辦國內團體旅遊三百人團以上證明，足以表現任何書面文件皆可。
二、評選要求：作為企劃依據外，活動中應符合要求。

（一）車輛：

1.車輛經交通監理單位當年度安全檢驗合格之營業遊覽車，車況良好且車輛必須同一公司外型一致請附車內及外觀照片，並請附行車執照（至少3部車籍資料）。

2.於評選時必須附上車輛行照及駕駛員駕照影本，一年內之檢驗及保養記錄，且未經本校同意不得任意更換車輛及駕駛員。

3.行車中車隊應依序排定車號循序進行，不得有違規超車情事發生，以確保行車安全。司機先生素質要優良服裝整齊，應具營業大客車駕駛執照，且未曾有重大違規記錄之優良駕駛員、不可沿路抽煙、喝酒、說髒話或使用大哥大、無線電聊天，但需備大哥大、無線電，俾便聯絡。

4.車上須備有電腦自動選取卡拉ok、前後各一台電視且功能正常。
5.其餘未盡事項，依交通部製發之「遊覽車定型化契約範本」相關內容規定。
（二）住宿：

1.住宿旅館應為政府檢驗合格，並領有政府核發營業（使用）執照之旅館。

2.以觀光局評定優良旅館者優先，及一間旅館能容納全體參加的師生，且學生以三至四人一間，不得加床、拆床（原格局），教師兩人一間為原則。

3.請在企劃書中詳列旅館在教師住宿雙人房兩張床的有幾間，學生住宿三人房、四人房、並應附房間、走廊、安全設施等照片，以利評選。衛浴設備必需在房間之內。
（三）膳食：

1.本次膳食計有第一天午、晚餐；第二天早、晚餐；第三天的早餐共五餐，並以中式為主，每桌至少七菜一湯（含肉類及魚類）與水果。
2.餐廳需具衛生單位檢驗合格證明，膳食提供以營養、衛生、美味份量足夠為原則；使用桌餐以十人為原則。

3.餐飲衛生由承辦旅行業者負全責，如有食物中毒之意外，由承辦業者負責。

4.請在企劃書中詳列餐廳資料，以利評選。

 （四）保險：

1. 活動意外責任保險至少200萬元。

2. 旅行業責任保險至少200萬元。

3. 公共意外責任保險至少200萬元。

4. 旅客運送業責任保險至少200萬元。

5. 強制汽車責任險至少140萬元。

6. 任意第三人汽車責任保險至少200萬元。
7. 汽車旅(乘)客責任保險至少200萬元。
（五）其他應具備項目：

1. 配置領隊一人，負責協助管理學生秩序、導覽及協助駕駛員駕車安全工作。帶隊活動人員均必須接受領隊專業訓練。
2. 承接業者必須派人於住宿時協助導師查房及學生門禁管理，並24小時待命協助處理突發事件及送醫就診服務。

三、廠商應提出之證明文件，除評選文件另有規定者外，以影本為原則。但影本上應加蓋廠商及負責人印鑑，及加註「與正本相符」文字。
參： 評選流程
1、 企劃書之書寫格式：

（一）請以A4之紙張繕打，資料有超過A4者折成A4。
（二）應加封面（封面要有廠商名稱及負責人名字），並裝訂成冊且印製九份。

（三）企畫書中請標明個別學生參加所需金額（評選後本校仍保有協商議價空間）。
2、 評選作業：資格審查合格後，隨即召開廠商說明會暨評選會議，依評分表評分。

3、 廠商說明會暨評選流程： 
評選流程：1.抽籤簡報次序2.廠商簡報與答詢。（每家簡報約五分鐘，答詢約十分鐘，必要時得延長，未簡報廠商請迴避）。3.評選委員評分。4.票數統計。5.公佈結果。 
4、 評選廠商之評選文件，應僅限評選文件有規定，且與評選標的有關者。其他文件，應避免附入評選文件之內。與規格有關之定型化產品型錄或說明書，評選文件未規定應整冊提出時，應僅附評選文件有規定且與評選標的有關者。
5、 廠商提出之企劃書、定型化產品型錄或說明書，應避免附有任何與商業條款有關之文字。如附有該等文字，視同未附記。
6、 評選文件以中文為之，如附有外文譯本，該譯本僅供參考。
7、 廠商因評選所需之任何費用，不論本機關有無決標，均由評選廠商自行負擔。
8、 評選時若需辦理比價或議價，未到場之廠商視同放棄權利。

肆：履約保證金

1、 履約保證金：

（一）金額：壹萬元整。
（二）履約保證金之繳納期限為評選後十四日內。
（三）履約保證金之繳納：現金、銀行支票或郵政匯票。
（四）保證金之退還依合約規定。

伍：簽訂合約
1、 與本校議價成功之廠商應於評選後三日內按照本機關所規定之格式及所需文件（正本），由負責人或委託代理人攜帶印鑑來本機關簽訂合約。

2、 得標廠商於評選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撤銷其得標權，本機關得依評分序位總分數第二高分為得標者或重行辦理評選。
（一）未於評選日起三日內來本機關辦理證件正本核對手續者。
（二）核對證件正本時，正本不符規定或影本與正本不符者。但於評選後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規定或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變更內容或延長有效期限者，不在此限。
（三）未於規定期限內繳足履約保證金者。
（四）未於規定期限內來本機關辦理合約簽訂手續，或以任何理由放棄承辦責任者。

陸：備註
    本通知單未詳盡記載項目，本校有權於說明會前補充說明，廠商不得有異議。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九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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